
「菜比巴」難道是我的錯 !?
－職場初心者勞動權益問題－

Part 2



有
保
有
保
庇
，
那
些
勞
工
保
險
不
能
少
？

　
　

｜
談
「
法
定
勞
工
保
險
」
之
問
題

14小
文
在
出
版
公
司
待
沒
多
久
，
公
司
又
僱
用
了
一
位
就
讀
夜
間
部
的
工
讀
生
娃
娃
，
來

幫
忙
接
聽
電
話
、
倒
茶
水
、
跑
腿
、
採
買
等
等
辦
公
室
庶
務
的
事
宜
。
娃
娃
長
相
非

常
秀
氣
，
說
話
輕
聲
細
語
，
小
文
對
她
非
常
有
好
感
，
總
想
找
機
會
多
和
她
認
識
，
但
苦
無

機
會
。運

氣
很
好
的
，
那
天
在
茶
水
間
巧
遇
娃
娃
，
小
文
腦
海
裡
跑
了
一
萬
個
想
跟
娃
娃
搭
話

的
話
題
，
此
時
娃
娃
一
邊
泡
咖
啡
，
突
然
就
問
小
文
一
句
：
﹁
你
知
道
公
司
有
沒
有
幫
我
們

保
勞
保
啊
？
﹂

小
文
愣
了
一
下
說
：
﹁
應
該
有
吧
！
我
記
得
我
的
薪
水
好
像
有
被
扣
勞
健
保
費
。
﹂



﹁
是
喔
…
…
可
是
我
那
天
問
經
理
，
經
理
跟
我
說
我
只
是
工
讀
生
，
所
以
公
司
沒
有
幫

忙
保
勞
保
耶
！
﹂
娃
娃
有
點
落
寞
的
說
。

﹁
欸
？
是
這
樣
嗎
？
可
是
…
…
﹂
小
文
突
然
覺
得
有
點
不
知
道
怎
麼
接
話
，
因
為
自
己

也
不
太
懂
保
不
保
勞
保
有
什
麼
差
，
保
了
還
要
被
扣
錢
不
是
很
討
厭
。

﹁
唉
！
其
實
…
…
其
實
我
有
了
我
男
友
的
寶
寶
。
﹂
娃
娃
語
氣
很
平
淡
地
說
出
這
句

話
，
小
文
嚇
了
一
大
跳
！
完
全
無
法
想
像
眼
前
看
起
來
比
自
己
還
像
孩
子
的
娃
娃
，
居
然
懷

孕
了
…
…
更
是
不
知
道
怎
麼
接
話
。

﹁
我
聽
醫
院
講
才
知
道
如
果
有
勞
保
的
話
可
以
有
生
育
給
付
什
麼
的
，
然
後
我
才
想
了

解
什
麼
保
勞
保
之
類
的
…
…
﹂
娃
娃
接
著
說
…
…

 

有
保
有
保
庇
，
那
些
勞
工
保
險
不
能
少
？

｜
談
﹁
法
定
勞
工
保
險
﹂
之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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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家
設
有
勞
工
保
險
，
除
了
部
分
保
費
由
勞
工
自
行
負
擔
外
，
還
由
國
家
補
助
、
雇
主

負
擔
部
分
保
險
費
，
以
提
供
勞
工
相
對
應
的
保
障
。
勞
工
千
萬
不
要
因
為
不
知
道
，
就
讓
自

己
的
權
利
睡
著
了
。

一
、 

上
班
第
一
天
起
就
該
有
的
保
障

㈠ 

勞
工
保
險

勞
工
保
險
︵
一
般
簡
稱
：
﹁
勞
保
﹂
︶
，
目
的
就
是
希
望
透
過
國
家
與
雇
主
和

勞
工
一
起
共
同
分
擔
保
費
的
方
式
，
使
勞
工
朋
友
能
在
工
作
期
間
或
退
休
後
獲
得
一

定
之
保
障
，
依
︽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︾
規
定
，
原
則
上
在
僱
用
滿
五
人
以
上
之
企
業
，

上
工
第
一
天
，
雇
主
就
應
該
幫
勞
工
申
報
投
保
勞
工
保
險
。

㈡ 

就
業
保
險

依
︽
就
業
保
險
法
︾
所
施
行
之
﹁
就
業
保
險
﹂
︵
一
般
簡
稱
：
﹁
就
保
﹂
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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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的
則
是
提
供
勞
工
失
業
或
育
嬰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的
基
本
生
活
保
障
！

㈢ 

新
制
退
休
金

如
果
是
九
十
四
年
七
月
以
後
僱
用
之
勞
工
或
是
改
採
退
休
新
制
的
勞
工
，
依

︽
勞
工
退
休
金
條
例
︾
採
﹁
勞
工
退
休
金
個
人
專
戶
﹂
制
度
。
強
制
雇
主
應
每
月
提

繳
工
資
6
％
作
為
退
休
金
。

㈣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
過
去
由
於
僅
受
僱
於
五
人
以
上
事
業
單
位
之
勞
工
才
有
強
制
納
保
勞
工
保
險
，

須
雇
主
申
報
投
保
後
，
保
險
方
生
效
力
。
因
此
，
如
雇
主
違
法
沒
有
投
保
，
或
是
勞

工
任
職
於
五
人
以
下
小
公
司
，
而
公
司
未
自
願
投
保
，
勞
工
遇
到
職
業
災
害
時
可
能

會
無
法
取
得
相
關
理
賠
。
當
雇
主
本
身
為
小
型
企
業
，
資
力
不
足
補
償
︵
賠
償
︶
勞

工
損
失
時
，
勞
工
的
權
益
將
大
受
影
響
。

因
此
，
一
一
一
年
五
月
施
行
之
︽
勞
工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及
保
護
法
︾
新
制
，
凡

年
滿
十
五
歲
以
上
，
受
僱
於
領
有
執
業
證
照
、
已
依
法
辦
理
登
記
、
設
有
稅
籍
，
或
經
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依
法
核
發
聘
僱
許
可
等
雇
主
之
勞
工
，
均
為
強
制
投
保
對
象
，
應
由

 

有
保
有
保
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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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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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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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雇
主
︵
如
公
司
行
號
、
法
人
、
律
師
、
會
計
師
、
人
民
團
體
及
外
籍
家
庭
看
護
工

之
雇
主
︶
為
其
申
報
加
保
，
保
險
效
力
自
﹁
到
職
當
日
﹂
起
算
，
至
離
職
當
日
停
止
。

也
就
是
說
倘
若
職
災
發
生
時
，
雇
主
未
為
勞
工
申
報
投
保
，
勞
工
仍
可
享
有
職

業
災
害
保
險
相
關
給
付
，
雇
主
仍
須
補
繳
保
費
及
相
關
裁
罰
︵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保
費

皆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如
果
是
在
一
一
一
年
五
月
一
日
前
已
投
保
勞
保
的
勞
工
，
勞
保
局

將
自
動
加
保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，
不
需
另
外
投
保
︶
。

除
前
述
強
制
納
保
對
象
外
，
凡
受
僱
於
自
然
人
雇
主
之
勞
工
，
例
如
：
受
雇
於

自
然
人
（
非
公
司
）
幫
家
庭
做
家
庭
幫
傭
、
家
庭
看
護
工
作
或
在
宅
或
到
宅
提
供
兒

童
托
育
服
務
之
居
家
式
托
育
服
務
工
作
，
可
由
其
雇
主
自
願
加
保
。
為
保
障
非
典
型

勞
動
者
之
工
作
生
活
安
全
，
︽
勞
工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及
保
護
法
︾
也
另
增
訂
﹁
特
別

加
保
﹂
制
度
，
自
然
人
雇
主
及
其
僱
用
勞
工
︵
如
工
頭
、
點
工
︶
、
實
際
從
事
勞
動

之
人
員
︵
如
平
台
外
送
員
、
街
頭
藝
人
︶
及
提
供
勞
務
之
童
工
，
也
可
透
過
簡
便
加

保
管
道
︵
如
：
便
利
商
店ibon

機
台
︶
，
即
時
申
報
參
加
勞
工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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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

依
法
強
制
納
保
？

勞
保
和
就
保
的
保

障
範
圍
不
太
一
樣
。
符

合
要
件
的
話
，
雇
主
是

依
法
強
制
必
須
為
勞
工

投
保
︵
當
然
也
不
可
以

假
借
或
實
際
脅
迫
勞
工

同
意
就
不
投
保
︶
。
兩

者
差
異
請
看
下
面
表
格

說
明
：

 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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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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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不
能
少
？

｜
談
﹁
法
定
勞
工
保
險
﹂
之
問
題

139

P
art 2

｜14

勞工保險（勞保） 就業保險（就保）

主要保險
給付

1. 女性員工生產→生育給付
2. 不 幸 受 傷 或 生 病 → 傷 病

給 付、 失 能 給 付、 職 業
災 害 相 關 給 付（ 已 另 由
職保法規定）

3. 退休→老年給付
4. 死亡→死亡給付
5. 特 殊 職 業 別 勞 工 → 失 蹤

津 貼、 預 防 職 業 病 健 康
檢查

1. 失 業 → 失 業 給 付、 補 助
全民健康保險費

2. 失 業 給 付 期 間 屆 滿 前 提
前 就 業 → 提 早 就 業 獎 助
津貼

3. 非 自 願 離 職 經 登 記 求 職
並 安 排 職 業 訓 練 → 職 業
訓練生活津貼。

4.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期 間 → 育
嬰留職停薪津貼

雇主應強
制納保要
件

合 法 未 滿 15 歲 童 工； 或 年
滿 15 歲 以 上，65 歲 以 下 勞
工， 受 僱 於「 僱 用 5 人 」 以
上公司、行號、新聞、文化、
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* 不論是：打工族、工讀
生、建教合作班學生、與單
位間簽訂訓練契約並領有訓
練津貼之實習生、部分工時
（Part Time）、短期工作
人員、臨時工、試用期、外
國籍勞工都還是要投保  

1.  年 滿 15 歲 以 上，65 歲
以 下 具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之
勞工

2. 與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設 有
戶 籍 之 國 民 結 婚， 且 獲
准 居 留 依 法 在 臺 灣 地 區
工 作 之 外 國 人、 大 陸 地
區 人 民、 香 港 居 民 或 澳
門居民之受僱勞工



又
即
使
非
上
述
強
制
納
保
之
情
況
，
勞
資
也
可
以
透
過

協
商
的
方
式
，
由
雇
主
同
意
自
願
為
勞
工
投
保
，
所
以
該
爭

取
的
保
障
還
是
要
主
動
爭
取
！

三
、
保
費
怎
麼
分
？

如
果
是
由
雇
主
來
申
報
投
保
勞
保
的
話
，
是
由
雇
主

負
擔
70
％
保
費
、
國
家
負
擔
10
％
保
費
、
勞
工
朋
友
只
要
自

己
負
擔
20
％
保
費
，
至
於
實
際
投
保
金
額
則
是
以
﹁
工
資
總

額
﹂
對
照
﹁
勞
工
保
險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﹂
按
照
每
月
的
薪

水
金
額
看
是
落
在
哪
一
個
級
別
來
決
定
保
費
。

由
於
保
費
有
70
％
應
該
由
雇
主
負
擔
。
所
以
如
果
雇
主

講
好
薪
水
是
多
少
，
一
定
要
問
得
清
清
楚
楚
，
有
沒
有
扣
除

保
費
？
實
領
金
額
是
多
少
？
不
可
以
讓
雇
主
把
應
該
由
雇
主

負
擔
的
保
費
轉
嫁
到
勞
工
身
上
來
扣
。
如
果
雇
主
沒
有
自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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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保險（勞保） 就業保險（就保）

有兩份以
上工作

每一個雇主都要投保 可以選擇一家雇主投保

未依法投
保之處罰

按 自 僱 用 之 日 起， 至 參 加 保
險 之 前 1 日 或 勞 工 離 職 日 止
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金 額， 處 4
倍罰鍰。
（勞工保險條例 §72 Ⅰ）

按 自 僱 用 之 日 起， 至 參 加
保 險 之 前 1 日 或 勞 工 離 職
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，
處 10 倍罰鍰。
（就業保險法 §38 Ⅰ）



負
擔
應
負
擔
之
保
險
費
而
由
勞
工
自
行
負
擔
的

話
，
依
︽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︾
第
72
條
第
2
項
、
︽
就

業
保
險
法
︾
第
38
條
第
2
項
規
定
，
按
應
負
擔
之

保
險
費
金
額
，
處
二
倍
罰
鍰
，
且
應
退
還
該
保
險

費
予
勞
工
。

可
以
投
保
職
業
工
會
就
好
了
嗎
？

職
業
工
會
是
針
對
﹁
無
固
定
雇
主
﹂
或
﹁
自

營
作
業
﹂
勞
工
，
才
可
以
由
從
事
工
作
相
關
職
業

工
會
加
保
，
如
果
是
透
過
職
業
工
會
加
保
的
話
，

保
費
是
由
政
府
負
擔
40
％
，
勞
工
自
行
負
擔
60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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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相
較
如
果
由
雇
主
申
報
投
保
的
話
，
應
該
由
雇

主
負
擔
70
％
，
有
些
雇
主
會
覺
得
透
過
職
業
工
會

幫
勞
工
投
保
，
負
擔
勞
工
自
行
負
擔
的
60
％
好
像

比
較
划
算
∼
可
是
，
雇
主
如
果
不
自
行
申
報
投

保
，
反
而
由
職
業
工
會
投
保
，
變
相
增
加
政
府
負

擔
的
保
費
也
是
違
法
的
！

而
勞
工
如
果
有
固
定
雇
主
，
依
法
就
必
須
由

僱
用
的
公
司
、
行
號
、
機
關
、
團
體
申
報
加
保
。

如
果
勞
保
局
發
現
勞
工
有
不
合
法
投
保
職
業
工

會
情
況
，
可
能
會
取
消
勞
工
之
投
保
資
格
，
不
僅

保
險
費
不
退
還
，
且
所
投
保
年
資
亦
將
歸
零
，
對

勞
工
權
益
影
響
非
常
大
，
不
可
不
慎
，
勞
工
絕
對

不
可
因
雇
主
一
時
方
便
，
即
配
合
以
職
業
工
會
加

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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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派
貓
碎碎

念

上
工
第
一
天
，
雇
主
原
則

上
就
應
該
幫
勞
工
依
《
勞

工
保
險
條
例
》
投
保
勞
工

保
險
（
勞
保
）
及
依
《
就

業
保
險
法
》
投
保
就
業
保

險
；
另
依
《
勞
工
退
休
金

條

例

》

所

施

行

之
「

勞

工
退
休
金
個
人
專
戶
」
制

度
，
每
月
提
繳
至
少
工
資

6

%
作
為
退
休
金
，
以

保
障
勞
工
之
權
益
。


